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85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應曉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91

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即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提供之證據，合理懷疑抗告人

即受扣押人應曉薇（下稱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犯罪嫌疑重大（此部分

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裁定中詳述，詳參卷附之相關證

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

料，已釋明抗告人因上開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新臺幣（下

同）5190萬元。㈢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必要性

部分：⒈聲請人已釋明抗告人前述之犯罪所得，而抗告人所

有之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經估算價值共計5727萬

2,575元，金額雖高於抗告人之犯罪所得5190萬元，惟如原

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估算價值尚未扣除執行所生之相關

稅費及抵押權擔保債權所生之利息，故若執行拍買如原裁定

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實際能獲得之金額自低於5727萬2,57

5元；再者，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抗告人單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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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係抗告人與他人共有並

供做店面使用，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位處彰化市，市

價低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臺北市不動產，若選擇扣押

「部分」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以及原裁定附表二所示

之不動產，不僅無法全額保全犯罪所得，且對原裁定附表二

所示之不動產之其他共有人之管理處分有相當影響，經比例

原則權衡後，認扣押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

產，認屬對抗告人財產權侵害最小之手段。是聲請人聲請扣

押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有理由，均

應准許。⒉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已足以保全

本件犯罪所得之追徵，是聲請人聲請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二至

四所示之不動產、存款、股份，自無必要，是此部分聲請，

不能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對京華城容積率並

無實質影響，惟原裁定未考量抗告人有無容積率決策權，亦

未衡酌都委會幕僚有無實質受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影響，更

未具體考量抗告人身為議員合法行使職權，恣意擴張違背職

務之解釋，遽然認定抗告人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

大，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未憑證據之違法。㈡檢察官及

原裁定雖指摘沈慶京透過抗告人實質管領之5協會（中華華

夏希望關懷協會、中華民國綜合格鬥協會、中華民國職業技

擊聯合會、臺北市城市發展促進會、臺北市綜合格鬥協會）

輾轉交付抗告人5,190萬之賄款，惟前揭5190萬元應係捐款

性質，而非沈慶京向抗告人之行賄款項，抗告人亦非5協會

理事長，並無協會帳戶之動支權限，又無證據顯示該等款項

為抗告人所得支配，是原裁定未詳加調查，亦未於裁定理由

詳加交代判斷不法所得為5190萬元之依據，即遽認沈慶京捐

款之5190萬元俱為抗告人之不法所得，並准予扣押抗告人如

原裁定附表一之財產，顯已逾越必要範圍，容有判決調查未

盡、判決不備理由、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㈢原裁定准

予扣押之財產價值範圍總計已達5727萬2,575元，遠大於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察官可得提出證明疑有不法之範圍，依檢察官延長羈押聲請

書、扣押裁定聲請書所載，僅查得似有1938萬7,033元之協

會款項，用以支付抗告人個人支出，原審未詳予調查，亦未

令抗告人陳述意見，即遽為本件裁定，已侵害抗告人財產權

甚鉅，更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請將原扣押裁定撤銷，發回

原審法院，更為適法處置等語。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

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

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

項、第2項定有明文。前者係為保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

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係追徵抵償價額

之額度而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

處分之效果。對犯罪利得之扣押，仍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

性質，故應遵守比例原則，扣押須以有保全之必要性為要

件，亦即，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判決之執行

者，始得為之。另保全扣押裁定，係一項暫時之保全執行名

義，效果僅止於財產之禁止處分，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

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其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

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

究。事實審法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

得數額（應追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

全利益等情為合目的之裁量，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

屬其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抗字第1897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且本案犯罪所得5190萬元等情，業經聲

請人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暨統計報告、相關證人筆錄及其他

卷證資料等可佐（因偵查不公開，爰不於此詳細載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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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經綜合判斷，認抗告人涉有前開犯罪嫌疑重大，且獲有不

法所得5190萬元，則本案將來即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

於不能沒收時追徵抵償之可能性，為保全對犯罪所得之追

徵，原裁定因認本件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執行而有扣押之必要

性，裁定准許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

駁回其餘聲請，應屬必要範圍，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

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人雖以原裁定認定其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且獲有5190萬元不法利得係屬違法，原裁定准予扣押之財產

遠大於抗告人可能之不法利得，亦未令抗告人陳述意見等情

為由提起抗告。惟抗告人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已經

聲請人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並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敘明各項

證據資料之關聯性，顯有相當之情資、線報或跡象作為基

礎，可合理相信上開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

告人涉嫌上開罪嫌，已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涉嫌上

開案件。復經聲請人釋明其不法利得數額及扣押之必要性，

考量本件尚在偵查中，抗告人是否確有違反上開罪嫌之犯

行、其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等節，

均屬本案審理實體時之判斷問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

或不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不

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業如前揭說明。

又保全追徵之扣押，僅係暫時禁止處分應扣押之財產，且依

社會通念，不動產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不動

產之出售他人或設定抵押權，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

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又抗告人之犯

罪嫌疑，已達合理相信犯罪之人、事、物存在之程度，應認

對抗告人具有保全追徵必要性，而有扣押必要。復審酌聲請

人所提出證據資料，本案估計之不法利得高達5190萬元，並

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市場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基於合目

的性之裁量，認原裁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難認有

何過度扣押而有失當之處。再按保全犯罪所得之追徵，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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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及時保全，防止犯罪者於案發後立即藏匿或移轉，自無

從於扣押前即予抗告人陳述意見之理，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3

3條之1第4項規定即明，併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審綜合聲請人所提各項事證，依目前案件進行

程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

益，與抗告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如

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駁回聲請人其餘聲請，經核

並無違法或不當，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

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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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85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9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提供之證據，合理懷疑抗告人即受扣押人應曉薇（下稱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犯罪嫌疑重大（此部分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裁定中詳述，詳參卷附之相關證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已釋明抗告人因上開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新臺幣（下同）5190萬元。㈢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必要性部分：⒈聲請人已釋明抗告人前述之犯罪所得，而抗告人所有之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經估算價值共計5727萬2,575元，金額雖高於抗告人之犯罪所得5190萬元，惟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估算價值尚未扣除執行所生之相關稅費及抵押權擔保債權所生之利息，故若執行拍買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實際能獲得之金額自低於5727萬2,575元；再者，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抗告人單獨所有，而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係抗告人與他人共有並供做店面使用，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位處彰化市，市價低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臺北市不動產，若選擇扣押「部分」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以及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不僅無法全額保全犯罪所得，且對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之其他共有人之管理處分有相當影響，經比例原則權衡後，認扣押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認屬對抗告人財產權侵害最小之手段。是聲請人聲請扣押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有理由，均應准許。⒉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已足以保全本件犯罪所得之追徵，是聲請人聲請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二至四所示之不動產、存款、股份，自無必要，是此部分聲請，不能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對京華城容積率並無實質影響，惟原裁定未考量抗告人有無容積率決策權，亦未衡酌都委會幕僚有無實質受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影響，更未具體考量抗告人身為議員合法行使職權，恣意擴張違背職務之解釋，遽然認定抗告人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未憑證據之違法。㈡檢察官及原裁定雖指摘沈慶京透過抗告人實質管領之5協會（中華華夏希望關懷協會、中華民國綜合格鬥協會、中華民國職業技擊聯合會、臺北市城市發展促進會、臺北市綜合格鬥協會）輾轉交付抗告人5,190萬之賄款，惟前揭5190萬元應係捐款性質，而非沈慶京向抗告人之行賄款項，抗告人亦非5協會理事長，並無協會帳戶之動支權限，又無證據顯示該等款項為抗告人所得支配，是原裁定未詳加調查，亦未於裁定理由詳加交代判斷不法所得為5190萬元之依據，即遽認沈慶京捐款之5190萬元俱為抗告人之不法所得，並准予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之財產，顯已逾越必要範圍，容有判決調查未盡、判決不備理由、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㈢原裁定准予扣押之財產價值範圍總計已達5727萬2,575元，遠大於檢察官可得提出證明疑有不法之範圍，依檢察官延長羈押聲請書、扣押裁定聲請書所載，僅查得似有1938萬7,033元之協會款項，用以支付抗告人個人支出，原審未詳予調查，亦未令抗告人陳述意見，即遽為本件裁定，已侵害抗告人財產權甚鉅，更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請將原扣押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處置等語。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前者係為保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係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而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對犯罪利得之扣押，仍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故應遵守比例原則，扣押須以有保全之必要性為要件，亦即，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判決之執行者，始得為之。另保全扣押裁定，係一項暫時之保全執行名義，效果僅止於財產之禁止處分，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其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事實審法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為合目的之裁量，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其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97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且本案犯罪所得5190萬元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暨統計報告、相關證人筆錄及其他卷證資料等可佐（因偵查不公開，爰不於此詳細載明），原審經綜合判斷，認抗告人涉有前開犯罪嫌疑重大，且獲有不法所得5190萬元，則本案將來即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於不能沒收時追徵抵償之可能性，為保全對犯罪所得之追徵，原裁定因認本件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執行而有扣押之必要性，裁定准許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駁回其餘聲請，應屬必要範圍，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人雖以原裁定認定其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獲有5190萬元不法利得係屬違法，原裁定准予扣押之財產遠大於抗告人可能之不法利得，亦未令抗告人陳述意見等情為由提起抗告。惟抗告人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已經聲請人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並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敘明各項證據資料之關聯性，顯有相當之情資、線報或跡象作為基礎，可合理相信上開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人涉嫌上開罪嫌，已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涉嫌上開案件。復經聲請人釋明其不法利得數額及扣押之必要性，考量本件尚在偵查中，抗告人是否確有違反上開罪嫌之犯行、其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等節，均屬本案審理實體時之判斷問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業如前揭說明。又保全追徵之扣押，僅係暫時禁止處分應扣押之財產，且依社會通念，不動產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不動產之出售他人或設定抵押權，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又抗告人之犯罪嫌疑，已達合理相信犯罪之人、事、物存在之程度，應認對抗告人具有保全追徵必要性，而有扣押必要。復審酌聲請人所提出證據資料，本案估計之不法利得高達5190萬元，並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市場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裁量，認原裁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難認有何過度扣押而有失當之處。再按保全犯罪所得之追徵，旨在有效及時保全，防止犯罪者於案發後立即藏匿或移轉，自無從於扣押前即予抗告人陳述意見之理，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4項規定即明，併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審綜合聲請人所提各項事證，依目前案件進行程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與抗告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駁回聲請人其餘聲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85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91號）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即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提供之證據，合理懷疑抗告人
    即受扣押人應曉薇（下稱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犯罪嫌疑重大（此部分
    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裁定中詳述，詳參卷附之相關證
    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
    料，已釋明抗告人因上開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新臺幣（下
    同）5190萬元。㈢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必要性
    部分：⒈聲請人已釋明抗告人前述之犯罪所得，而抗告人所
    有之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經估算價值共計5727萬
    2,575元，金額雖高於抗告人之犯罪所得5190萬元，惟如原
    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估算價值尚未扣除執行所生之相關
    稅費及抵押權擔保債權所生之利息，故若執行拍買如原裁定
    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實際能獲得之金額自低於5727萬2,57
    5元；再者，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抗告人單獨所
    有，而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係抗告人與他人共有並
    供做店面使用，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位處彰化市，市
    價低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臺北市不動產，若選擇扣押「
    部分」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以及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
    不動產，不僅無法全額保全犯罪所得，且對原裁定附表二所
    示之不動產之其他共有人之管理處分有相當影響，經比例原
    則權衡後，認扣押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
    ，認屬對抗告人財產權侵害最小之手段。是聲請人聲請扣押
    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有理由，均應
    准許。⒉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已足以保全本
    件犯罪所得之追徵，是聲請人聲請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二至四
    所示之不動產、存款、股份，自無必要，是此部分聲請，不
    能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對京華城容積率並
    無實質影響，惟原裁定未考量抗告人有無容積率決策權，亦
    未衡酌都委會幕僚有無實質受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影響，更
    未具體考量抗告人身為議員合法行使職權，恣意擴張違背職
    務之解釋，遽然認定抗告人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
    大，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未憑證據之違法。㈡檢察官及
    原裁定雖指摘沈慶京透過抗告人實質管領之5協會（中華華
    夏希望關懷協會、中華民國綜合格鬥協會、中華民國職業技
    擊聯合會、臺北市城市發展促進會、臺北市綜合格鬥協會）
    輾轉交付抗告人5,190萬之賄款，惟前揭5190萬元應係捐款
    性質，而非沈慶京向抗告人之行賄款項，抗告人亦非5協會
    理事長，並無協會帳戶之動支權限，又無證據顯示該等款項
    為抗告人所得支配，是原裁定未詳加調查，亦未於裁定理由
    詳加交代判斷不法所得為5190萬元之依據，即遽認沈慶京捐
    款之5190萬元俱為抗告人之不法所得，並准予扣押抗告人如
    原裁定附表一之財產，顯已逾越必要範圍，容有判決調查未
    盡、判決不備理由、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㈢原裁定准
    予扣押之財產價值範圍總計已達5727萬2,575元，遠大於檢
    察官可得提出證明疑有不法之範圍，依檢察官延長羈押聲請
    書、扣押裁定聲請書所載，僅查得似有1938萬7,033元之協
    會款項，用以支付抗告人個人支出，原審未詳予調查，亦未
    令抗告人陳述意見，即遽為本件裁定，已侵害抗告人財產權
    甚鉅，更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請將原扣押裁定撤銷，發回
    原審法院，更為適法處置等語。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
    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
    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前者係為保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
    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係追徵抵償價額之
    額度而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
    分之效果。對犯罪利得之扣押，仍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
    質，故應遵守比例原則，扣押須以有保全之必要性為要件，
    亦即，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判決之執行者，始
    得為之。另保全扣押裁定，係一項暫時之保全執行名義，效
    果僅止於財產之禁止處分，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
    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其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
    自由證明為已足，並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事實
    審法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
    應追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
    情為合目的之裁量，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其本於
    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抗字第1897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且本案犯罪所得5190萬元等情，業經聲
    請人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暨統計報告、相關證人筆錄及其他
    卷證資料等可佐（因偵查不公開，爰不於此詳細載明），原
    審經綜合判斷，認抗告人涉有前開犯罪嫌疑重大，且獲有不
    法所得5190萬元，則本案將來即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
    於不能沒收時追徵抵償之可能性，為保全對犯罪所得之追徵
    ，原裁定因認本件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執行而有扣押之必要性
    ，裁定准許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駁
    回其餘聲請，應屬必要範圍，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
    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人雖以原裁定認定其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
    且獲有5190萬元不法利得係屬違法，原裁定准予扣押之財產
    遠大於抗告人可能之不法利得，亦未令抗告人陳述意見等情
    為由提起抗告。惟抗告人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已經
    聲請人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並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敘明各項
    證據資料之關聯性，顯有相當之情資、線報或跡象作為基礎
    ，可合理相信上開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
    人涉嫌上開罪嫌，已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涉嫌上開
    案件。復經聲請人釋明其不法利得數額及扣押之必要性，考
    量本件尚在偵查中，抗告人是否確有違反上開罪嫌之犯行、
    其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等節，均屬
    本案審理實體時之判斷問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
    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不適用
    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業如前揭說明。又保
    全追徵之扣押，僅係暫時禁止處分應扣押之財產，且依社會
    通念，不動產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不動產之
    出售他人或設定抵押權，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施，勢
    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又抗告人之犯罪嫌疑
    ，已達合理相信犯罪之人、事、物存在之程度，應認對抗告
    人具有保全追徵必要性，而有扣押必要。復審酌聲請人所提
    出證據資料，本案估計之不法利得高達5190萬元，並參以扣
    押財產之狀況、市場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
    裁量，認原裁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難認有何過度
    扣押而有失當之處。再按保全犯罪所得之追徵，旨在有效及
    時保全，防止犯罪者於案發後立即藏匿或移轉，自無從於扣
    押前即予抗告人陳述意見之理，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
    第4項規定即明，併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審綜合聲請人所提各項事證，依目前案件進行
    程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
    ，與抗告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如原
    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駁回聲請人其餘聲請，經核並
    無違法或不當，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
    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85號
抗  告  人
即受扣押人  應曉薇



選任辯護人  莊正律師
            吳佳蓉律師
            謝祐綸律師
上列抗告人即受扣押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裁定（113年度聲扣字第9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㈠關於犯罪嫌疑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所提供之證據，合理懷疑抗告人即受扣押人應曉薇（下稱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犯罪嫌疑重大（此部分因涉及偵查不公開，故不於裁定中詳述，詳參卷附之相關證據）。㈡關於犯罪所得之認定部分：依聲請人提出之證據資料，已釋明抗告人因上開犯罪，而獲有不法所得新臺幣（下同）5190萬元。㈢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所示財產必要性部分：⒈聲請人已釋明抗告人前述之犯罪所得，而抗告人所有之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經估算價值共計5727萬2,575元，金額雖高於抗告人之犯罪所得5190萬元，惟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估算價值尚未扣除執行所生之相關稅費及抵押權擔保債權所生之利息，故若執行拍買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實際能獲得之金額自低於5727萬2,575元；再者，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抗告人單獨所有，而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係抗告人與他人共有並供做店面使用，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位處彰化市，市價低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臺北市不動產，若選擇扣押「部分」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以及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不僅無法全額保全犯罪所得，且對原裁定附表二所示之不動產之其他共有人之管理處分有相當影響，經比例原則權衡後，認扣押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認屬對抗告人財產權侵害最小之手段。是聲請人聲請扣押抗告人所有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為有理由，均應准許。⒉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已足以保全本件犯罪所得之追徵，是聲請人聲請扣押如原裁定附表二至四所示之不動產、存款、股份，自無必要，是此部分聲請，不能准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對京華城容積率並無實質影響，惟原裁定未考量抗告人有無容積率決策權，亦未衡酌都委會幕僚有無實質受抗告人問政監督行為影響，更未具體考量抗告人身為議員合法行使職權，恣意擴張違背職務之解釋，遽然認定抗告人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顯有認定事實徒憑臆測、未憑證據之違法。㈡檢察官及原裁定雖指摘沈慶京透過抗告人實質管領之5協會（中華華夏希望關懷協會、中華民國綜合格鬥協會、中華民國職業技擊聯合會、臺北市城市發展促進會、臺北市綜合格鬥協會）輾轉交付抗告人5,190萬之賄款，惟前揭5190萬元應係捐款性質，而非沈慶京向抗告人之行賄款項，抗告人亦非5協會理事長，並無協會帳戶之動支權限，又無證據顯示該等款項為抗告人所得支配，是原裁定未詳加調查，亦未於裁定理由詳加交代判斷不法所得為5190萬元之依據，即遽認沈慶京捐款之5190萬元俱為抗告人之不法所得，並准予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之財產，顯已逾越必要範圍，容有判決調查未盡、判決不備理由、認定事實不憑證據之違法。㈢原裁定准予扣押之財產價值範圍總計已達5727萬2,575元，遠大於檢察官可得提出證明疑有不法之範圍，依檢察官延長羈押聲請書、扣押裁定聲請書所載，僅查得似有1938萬7,033元之協會款項，用以支付抗告人個人支出，原審未詳予調查，亦未令抗告人陳述意見，即遽為本件裁定，已侵害抗告人財產權甚鉅，更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請將原扣押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處置等語。
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前者係為保全犯罪利得原物之沒收，後者則係保全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係追徵抵償價額之額度而對義務人之一般財產為「假扣押」，使其發生禁止處分之效果。對犯罪利得之扣押，仍具有干預人民財產權之性質，故應遵守比例原則，扣押須以有保全之必要性為要件，亦即，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判決之執行者，始得為之。另保全扣押裁定，係一項暫時之保全執行名義，效果僅止於財產之禁止處分，而非永久剝奪，目的在於確保實體判決之將來執行，其屬不法利得剝奪之程序事項規定，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並非須經嚴格證明之犯罪實體審究。事實審法院倘已依卷內資料，綜合審酌應沒收之不法利得數額（應追徵之價額）、扣押財產之狀況、經濟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為合目的之裁量，認扣押與比例原則無違者，核屬其本於職權所為之適法裁量，尚難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97號裁定參照）。
四、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抗告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且本案犯罪所得5190萬元等情，業經聲請人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暨統計報告、相關證人筆錄及其他卷證資料等可佐（因偵查不公開，爰不於此詳細載明），原審經綜合判斷，認抗告人涉有前開犯罪嫌疑重大，且獲有不法所得5190萬元，則本案將來即有判決諭知沒收犯罪所得及於不能沒收時追徵抵償之可能性，為保全對犯罪所得之追徵，原裁定因認本件為確保將來可能之執行而有扣押之必要性，裁定准許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駁回其餘聲請，應屬必要範圍，依法並無不當，核屬原審職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人雖以原裁定認定其有違背職務受賄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獲有5190萬元不法利得係屬違法，原裁定准予扣押之財產遠大於抗告人可能之不法利得，亦未令抗告人陳述意見等情為由提起抗告。惟抗告人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件，已經聲請人提出相關證據資料，並提出扣押裁定聲請書敘明各項證據資料之關聯性，顯有相當之情資、線報或跡象作為基礎，可合理相信上開犯罪之人、事、物存在，是聲請人指抗告人涉嫌上開罪嫌，已有相當理由，足以認定抗告人涉嫌上開案件。復經聲請人釋明其不法利得數額及扣押之必要性，考量本件尚在偵查中，抗告人是否確有違反上開罪嫌之犯行、其犯罪事實及情節為何、犯罪所得實際數額為何等節，均屬本案審理實體時之判斷問題，本件屬保全扣押有無違法或不當之審查，僅在判斷有無實施扣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僅需自由證明為已足，業如前揭說明。又保全追徵之扣押，僅係暫時禁止處分應扣押之財產，且依社會通念，不動產具有易於移轉或處分予他人之特性，不動產之出售他人或設定抵押權，數日即可完成，若無保全措施，勢將阻礙日後沒收（追徵）裁判之執行，又抗告人之犯罪嫌疑，已達合理相信犯罪之人、事、物存在之程度，應認對抗告人具有保全追徵必要性，而有扣押必要。復審酌聲請人所提出證據資料，本案估計之不法利得高達5190萬元，並參以扣押財產之狀況、市場價值及保全利益等情，基於合目的性之裁量，認原裁定所扣押財產與比例原則無違，難認有何過度扣押而有失當之處。再按保全犯罪所得之追徵，旨在有效及時保全，防止犯罪者於案發後立即藏匿或移轉，自無從於扣押前即予抗告人陳述意見之理，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33條之1第4項規定即明，併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原審綜合聲請人所提各項事證，依目前案件進行程度，酌量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與抗告人之私益暨受限制程度，裁定准予扣押抗告人如原裁定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並駁回聲請人其餘聲請，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抗告人仍執前詞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羅郁婷
　　　　　　　　　　　　　　　　　　　法　官　葉乃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程欣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